
 

 

教孩子 po 文守禮法  爸媽加油讚  (7) 

 

  概念篇：網路言行猶如真實世界 

  影響篇：不守禮法惹人嫌，還可能觸法 

  注意篇：孩子會為了「讚」而不當 po 文貼照 

  法寶篇：做個受歡迎且守法的網路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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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愛 po 文貼照表達自我〕行政院研考會 102 年的調查指出，近 6 成 5 的

國小學童會使用即時通訊與社群網站，國中生的比例更高，達到 9 成 3，顯示 po

文分享心情、打卡昭告動態訊息、給朋友按個讚，或傳幾張可愛貼圖等透過網路

的社群互動，已經成為孩子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英國一家電信公司 2013 年

的調查也發現，相較於一般成人最愛 po 小孩與寵物的照片，學生們最愛 po 的是

自拍照，凸顯網路世代孩子們愛表達「自我」的特性。 

〔誤以為網路世界可以為所欲為〕這種特性加上透過螢幕的互動方式，容易讓孩

子們誤以為敲敲鍵盤或滑滑手指的網路世界，是只要自己想說想做的，就可以暢

所欲言或為所欲為，而不用受到世俗禮法的約束與規範。也因此，常見孩子們在

po 文時，會使用別人看不懂的符號或火星文，甚至出現嘲笑、批評、謾罵、不實

言論，或張貼不雅照片...等不當言行，進而形成對別人造成傷害的網路霸凌 (有關

網路霸凌，請參考本系列手冊 10 「教孩子遠離網路霸凌」)。 

〔網路言行同樣受到法律規範〕事實上，網路世界就如同真實世界，不但所有言

行舉止都應該遵守禮儀，互相尊重，而且也同樣受到法律的規範與保障，因為這

樣才能維持網路世界的秩序，讓大家享有安全有禮的使用環境。因此，家長應該

建立孩子遵守網路禮法的觀念，才能讓孩子安全快樂地悠遊網路世界中。 

臉書猶如公告欄 注意避免觸法 

1 名女性在臉書上罵另１名女子「不要臉」等語，被檢方依公然侮辱罪起訴；

還有 1 名網友在臉書上辱罵他人「賣國賊」，雖然事後貼文道歉，但仍被法

院依公然侮辱罪，判拘役 20 天。 

法界人士表示，雖然臉書可以設定「誰來閱讀」的權限，但在此發言，等於

張貼在公告欄，有散布於眾的意思，因此，民眾發言要謹慎，以免吃上官司。   

【摘自 中央社 2013.05.26】 

概念篇   網路言行猶如真實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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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使用社群網站或通訊軟體和其他網友互動時，如果不遵守禮儀，會使對方

感到厭煩不悅，甚至產生困擾或麻煩。常見的網路不禮貌行為包括： 

 令人費解的火星文 

孩子們喜歡大量使用火星文，例如：以「043」表示「你是誰」、以「醬」

表示「這樣」，並將文字調成五顏六色，不但讓人眼花撩亂，而且還得費

心猜測究竟寫的是什麼內容。 

 不堪其擾的瑣事訊息 

有些孩子喜歡不斷地將自己的生活瑣事昭告天下，例如：今天穿什麼衣服、

午餐吃了什麼；或是因為孩子的帳號權限沒有妥善設定，讓孩子正在使用

的應用程式 (例如：遊戲、心理測驗) 自動發出訊息。這些積少成多的瑣

碎訊息會佔據別人留言版的篇幅 (也就是洗版)，造成閱讀上的困擾。 

 一點就中毒的訊息連結 

有些孩子一看到有趣的訊息，例如：熱門搞笑影片、最新明星動態、免費

遊戲寶物...等，就迫不及待地轉載分享，殊不知這些訊息可能夾帶潛藏病

毒的連結，一旦朋友點選，他們的電腦就會中毒。 

 令人很糗的照片與標籤 

許多孩子會利用隨身攜帶的手機，拍下同學、老師、親友出糗的照片，甚

至在未經他們的同意下，就將照片上傳到社群網站並加上標籤。對於當事

人而言，原本只是瞬間的糗態，卻因此變成永恆且公開的尷尬紀錄，也缺

乏對當事人的尊重。 

〔按讚也可能觸法〕習慣有話直說、立即分享的孩子們，還可能因為不禮貌行為

的情節嚴重而誤觸法網，甚至在負面言論上按個「讚」也可能惹上官司。下表列

舉學生與年輕人的涉案實例，可藉此讓家長提醒孩子們引以為鑑。 

影響篇   不守禮法惹人嫌，還可能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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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 文內容 真實案例 觸犯的法律 

嘲諷與按

讚 

臺中市 1名國中生在臉書上嘲諷男同學

吹噓情史，且有 63 名同學按讚。 

【TVBS 2013.01.10】 

結果家長對 po 文及按讚的

同學共 64 人，提出「誹謗

罪」告訴。 

辱罵 臺東 1名成姓大學生在臉書上以「小狗」

等輕蔑文字辱罵他人，遭當事人提告。 

【聯合報 2014.01.06】 

法官依《刑法妨害名譽罪》

判刑，若將拘役以易科罰金

計，共被罰款 1 萬 5000 元。 

新北市 1 名三軍儀隊退伍的陳姓學弟，

在臉書辱罵 1 名學長「小人」，被一狀

告上法院。        【自由時報 2013.12.28】 

法院依《刑法公然侮辱罪》

判學弟須賠償 20 萬元。 

恐嚇 新竹 2 名高中女同學，因故發生口角而

在臉書上互嗆，其中一人並恐嚇對方要

小心，結果被害人向警方報案。 

【中廣新聞網 2013.07.03】 

法官審理後依《刑法恐嚇

罪》，判處被告拘役五十

天、緩刑兩年。 

網路謠言 臉書盛傳新竹出現擄童集團的網路謠

言。警方循線追查 po 文分享的多名學

生，包含國中小學生與網友。 

【TVBS 2013.05.19；中廣新聞網 2013.08.01】 

其中 2 名網友被依《社會秩

序維護法》函送法辦。所幸

法官最後裁定 2 人無罪。 

號召加入

幫派 

竹市 1 名就讀高職的 16 歲少年在無名

小站 po 文，號召少年加入幫派。 

【自由時報 2013.08.16】   

警方訊後依《組織犯罪條

例》移送少年法庭。 

隱私或不

雅照片/影

片 

北市 1名陳姓女子因和朋友吵架而將她

的裸泳照 po 上臉書。檢察官認定，照

片內容雖未構成《妨害風化罪》，但未

經當事人同意而擅自上傳隱私照片，已

涉及違反《妨害秘密罪》。 

【聯合報 2013.05.13】 

法院判決指出，陳姓女子雖

然於上傳裸照後立即刪

除，但已觸犯《刑法妨害秘

密罪》，因此判刑拘役 5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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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們在網路上 po 文貼照時，還可能碰到以下情況，值得家長多加提醒或關注。 

 為了得到「讚」而不當 po 文貼照 

被按「讚」對部分孩子來說 (尤其是重度使用社群網站的孩子)，有著強

大的吸引力，甚至會影響他們的心情好壞。這些孩子可能為了吸引眾人的

目光而 po 出聳動的言論、和別人進行筆戰，或張貼裸露的照片。一旦這

些不當言行獲得「讚」的認同，孩子的負面行為可能變本加厲。 

 「人肉搜索」恐觸犯《個人資料保護法》 

網路上常見有人 po 出某個事件，然後有些網友就會發動「人肉搜索」，

將他們所認為「壞人」的個人資料追查出來且公諸於世。有些孩子覺得

這樣很有趣，但事實上，除了這些未經查證的事件並不一定屬實外，在

網路上隨意公佈他人的個人資料，還可能觸犯《個人資料保護法》，最重

可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人肉搜索」還可能演變成網路霸凌，請參考本系列手冊 10「教孩子遠離網路霸凌」。 

 網路出現訟棍族藉故挑釁以詐財  

最近網路上出現專門挑釁別人以騙取和解金的「網路訟棍族」。他們會藉

故激怒網友，蒐集網友負面的 po 文回覆，然後再以《公然侮辱罪》提告，

甚至故意挑選地處偏遠的警分局來提出告訴，使被害人因不堪訴訟的舟車

勞頓，而願意以支付和解金來換取撤銷告訴。 

 

〔以同理心看待孩子的網路行為〕孩子們在網路上的言行舉止可能和真實生活很

不同。英國一家資安公司 2013 年調查發現，1/5 英國家長閱讀孩子的發文訊息後

感到震驚。所以，建議您加入孩子的社群網站朋友，以了解他們平時的網路言行，

但切勿抱持批評或干涉態度，且萬一發現不妥，也請以同理心了解孩子的動機。 

法寶篇     做個受歡迎且守法的網路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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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建議可以幫助您培養孩子遵守網路禮法，成為一個受歡迎又能安心 po 文貼照

的網路好公民。 

1. 教孩子遵守網路禮儀 

請告訴孩子，正如真實世界要遵守禮儀，網路世界同樣也要以禮待人，相互尊

重，才能發揮網路所帶來的便利即時互動。例如： 

 尊重不同意見，不謾罵、不嘲諷 

 避免使用難懂的火星文 

 不發送瑣事訊息造成洗版 

 不轉寄或散佈未經證實的網路謠言 

 寄送附加檔案前，應先進行掃毒 

 不轉寄不明的連結網址 

 不揭露他人的個資或隱私，包含出糗照片 

 標註(tag)他人相片前，應先取得同意 

2. 建立孩子網路言行務必守法的觀念 

請讓孩子了解，每個網路公民都要為自己的網路言行舉止負起法律責任，因為

在網路上並不是使用暱稱取代真實姓名，就沒有人知道你是誰，而是可以透過

連網的網路位址(IP)等方式找出真實身分；而且網路世界同樣得遵守法律規定，

不能流於情緒性的攻擊，或以人肉搜索將他人的個資公開於網路上，否則一旦

觸法，網路警察可以依法進行追查，並將嫌犯繩之以法。 

3. 叮嚀孩子要三思而後行 

請提醒孩子，網路的一大特性是「凡走過，必留痕跡」，在網路上的所有言行都

會留下記錄 (LOG)，一旦文字或照片 po 上網，即使立刻進行刪除，資料也可能

已經被轉載流傳出去而無法收回。因此，在上傳任何圖文照片前，務必要三思

而後行，且萬一遇到爭論時，應先不予回應，或暫時離線以平復心情，千萬別

因一時的情緒宣洩而惹上官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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